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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取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和 

调整焦煤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 

近日我公司接山西省人民政府[2007]第203号令：为了促进煤炭工

业以及产煤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加强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征收

管理工作，规范基金征收和缴纳行为，山西省依照《国务院关于同意

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》（国函

[2006]52号）和有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了《山西省煤炭可持

续发展基金征收管理办法》。该办法已经 2007年3月10日省人民政府

第97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二00七年三月十日起施行。该办法规定： 

 1、基金的缴纳人：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原煤开采的单位和个人。 

2、基金的计征依据：所开采原煤的实际产量、收购未缴纳基金

原煤的收购数量。 

3、基金征收按不同煤种的征收标准和矿井核定产能规模调节系

数计征。 

具体计征公式为： 

基金征收额＝适用煤种征收标准×矿井核定产能规模调节系数

×原煤产量 



全省统一的适用煤种征收标准为：动力煤5－15元／吨、无烟煤

10－20元／吨、焦煤15－20元／吨。 

我公司所属炉峪口、嘉乐泉煤矿位于西山煤田西北隅，属于古

交矿区的边缘，现有储量基本上是4#、8#煤，煤质较差已不具备作为

炼焦用煤的价值；南山矿井、东河矿井和离石矿井的煤种属于焦煤，

适用煤种征收标准为5－15元／吨，具体的年度征收标准由省人民政

府另行确定。 

我公司目前拥有五个矿井：炉峪口煤矿核定生产能力84万吨/

年，嘉乐泉煤矿核定生产能力103万吨/年，南山煤矿核定生产能力34

万吨/年，东河煤矿核定生产能力82万吨/年，离石煤矿核定生产能力

65万吨/年，矿井核定产能规模调节系数为90万吨及以上的为 1.0，45

－90万吨的调节系数为1.5，45万吨以下的调节系数为2.0。 

我公司接财税[2007]第15号令：为促进焦煤的合理开发利用，

经国务院批准，自2007年2月1日起，将焦煤的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确

定为每吨8元。 

2007年，我公司面临煤炭政策性增支因素，为了保证公司利润

的稳定增长，公司会着力加强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企业全面预算管

理，进一步完善成本控制，有效消化成本增支因素，确保全年经营指

标的圆满完成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，回报广大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和

厚爱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00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


